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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流失与不公平问题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6月23日  张爱龙 

◆税收流失是目前中国税收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般认为，税收流失主要有偷逃税、抗

税、骗税、欠税、避税、税收优惠的滥用、征税人的违规行为、地下经济等形式。  

◆收入普通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大部分收入畸高的人员则逃避了税收，

这显然与个人所得税立法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日益完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随

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作为税收体系中的一个“良税”，在组织

收入、调节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作用的正确发挥，有赖于

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立。  

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建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的主要目的是调节，即主要是调节居民收入、实现收入

的公平分配。那么，２０世纪末以后对个人所得税所进行的修订、修正，不仅扩大了个人所得税的

调节范围，即由原来的调节收入分配发展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调节房地产市场等方面，而且也注

重了个人所得税组织收入功能的发挥。这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作用与功能正在向全面化的方向

扩展。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  

一般说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有三种：分类征收制、综合征收制与混合征收制。分类征收

制，就是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征税；综合征收制，是对纳税

人全年的各项所得加以汇总，就其总额进行征税；混合征收制，是对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

先分别按照不同的税率征税，然后将全年的各项所得进行汇总征税。三种不同的征收模式各有其优

缺点。就第一种征收模式而言，其优点是对纳税人全部所得区分性质进行区别征税，能够体现国家

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缺点是对纳税人整体所得把握得不一定全面，容易导致实际税负的不公

平；就第二种方式而言，可以对纳税人的全部所得征税，从收入的角度体现税收公平的原则，但它

不利于针对不同收入进行调节，不利于体现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就第三种方式而言，集中

了前面两种的优点，既可实现税收的政策性调节功能，也可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采用的是第一种模式，即分类征收制。在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之

初，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比较低，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政府征税的目的主要在于对一部分居民畸高

的收入进行调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收入的来源种

类呈日益多样化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按照居民收入的类型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就不能达

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了。因为，在现行税制下，不同收入种类所得的税率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样



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有意把自己的收入在不同类型收入间进行转换，以达到不缴税或少

缴税的目的；二是纳税人就其单个来源的收入可能不用纳税或者纳税不多，但如果把其全年收入加

总起来考虑，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从结果上看，就不可能完全达到对收入进行公平调节的目的。 

个人所得税的流失  

税收流失是目前中国税收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一般认为，税收流失主要有偷逃税、抗

税、骗税、欠税、避税、税收优惠的滥用、征税人的违规行为、地下经济等形式。有人计算过，２

０００年度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４０００亿元左右，２００１年我国总体流失在３２００亿元

至４３００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３０％以上。规模巨大的税收流失中就包括个人所得税的税

收流失。在我国，偷逃个人所得税的手段五花八门。比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以企业资金为本人、家庭成员及其相关人员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汽车、住

房等财产性支出；高收入者隐瞒、虚报纳税所得；各种形式的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

转让所得无法统计；实物工资无法货币化、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此等等的做

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偷逃个人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有十一项应税所得，纳税情况较好的应该是机关、事业单位、规范经营企业

（主要包括大中性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员工的“工资、薪金所得”，来自这部分所

得的个人所得税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体，也就是说，主要是中低收入者承担了缴纳个人所得

税的重担，２００４年我国个税收入的６５％源于工薪阶层。而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应税所得中，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税收流失的情况，有的情况甚至十分严重且普遍。改革开放以来，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政

策作用下，我国有一大批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走上了富裕之路。然而，由于我国纳税人的纳税观念

的淡薄，由于我国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对税收的排斥，也由于我国税收征管方面存在的种种漏

洞，在这些首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中，不少人不仅没有成为纳税的大户，反而成为逃税、偷税的典

型。在我国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２０％的富人们占有８０％的比例，但是他们交纳的个人所得

税却不及总量的１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个人所得税将会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

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与调节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遏止个人

所得税的流失问题，这将会对我国税收制度、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个人所得税的公平  

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主要是对居民收入流量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与资产存量占有中存在的不

公平进行调节，使居民取得的收入与拥有的财富向着相对公平的方向靠拢。个人所得税作为整个税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它首先通过对居民收入流量进行调节，

保证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其次它还通过对财产存量的调节，保证财富占有的公平。收入流量的公

平是财产存量公平的基础，没有收入流量方面的公平，也就不可能有财产存量方面的公平。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我国居民统一的免征额所导致的不同地区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

展水平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阶梯状分布，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开支水平不尽相同。如果

在全国使用相同的免征额，那就意味着高收入水平地区纳税人消费的实际开支不能被免征额所抵

补，这相当于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费用开支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低收入水平地区纳税人的消费

开支在被免征额抵补后还有一个正的余额，这相当于政府给这些地区的居民发放生活补贴。这样，

就会导致不同地区居民因统一的免征额而产生收入与财产上的不公平。  

二是由分类征收制所产生的不同收入水平的纳税人之间的不公平。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１１个

应税所得项目中，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属于完全的劳动所得；个体工商户的

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属于部分劳动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属于投资所得；偶然所得属于意外所

得。就完全的劳动所得来看，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费用扣除标准为１６００

元；劳务报酬所得适用２０％的比例税率，费用扣除标准为：所得不超过４０００元的为８０％；

超过４０００元的为２０％；稿酬所得实际税率是１４％，费用扣除标准与劳务报酬所得相同。可

见，同样是完全劳动所得的这三个不同的具体项目，实际税收负担则不尽相同。就部分劳动所得来

看，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且有一定数额的成本费用扣除标准。就投资所得来看，尽管税率相

同，但有的有费用扣除额，有的则没有费用扣除额。这样看来，拥有不同应税所得的纳税人的实际

税负也存在不尽相同的情况。  

三是由税收征管不到位所产生的高收入者与普通居民之间的不公平。如前所述，由于对单位员

工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的征收办法，对于那些财务会计制度健全的单位而言，这些单位的员工

的收入来源容易控制，税款也容易收缴。所以，目前工薪阶层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主体。而对

于那些单位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不规范单位员工的收入，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自由职业人员的收

入以及单位正规人员的地下经济活动的收入，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还存在许多的漏洞，对这些人员

的收入不能做到及时的监控，这就导致了这些人员个人所得税的普遍、大量流失。收入普通的工薪

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大部分收入畸高的人员则逃避了税收，这显然与个人所得税立

法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尽管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的区别做法存在现实的难度，但通过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转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不同种类所得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而建立个人收入档案，成

立税务警察、税务法庭，对高收入者的收入情况进行重点稽查，则可以逐步地加强对收入畸高人群

的税收监控，堵塞税收流失漏洞，促进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公平。（张爱龙/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 原题：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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